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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電大戶設置再生能源義務-中央法規 

法源依據：再生能源發展條例(108.5.1修正公布) 

用電大戶彈性義務選擇： 
§12-3：電力用戶所簽訂之用電契約，其契約容量在一定容量以上者，應於用

電場所或適當場所，自行或提供場所設置一定裝置容量以上之再生能

源發電設備、儲能設備或購買一定額度之再生能源電力及憑證；未依

前開規定辦理者，應向主管機關繳納代金，專作再生能源發展之用。 

§12-4：前項契約容量、一定裝置容量、一定額度、設置再生能源發電設備之

種類、儲能設備之類別、代金之繳納與計算方式、辦理期程及其他相

關事項之辦法，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。 

 

地方政府可因地制宜： 
§12-5：為符合地方發展特性及規劃，地方政府得訂定並辦理較前項所稱之辦

法更加嚴格之自治法規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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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電大戶設置再生能源義務-現況盤點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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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電大戶設置再生能源義務-現況盤點(續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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初期義務對象將優先針對用電契約容量高、用電量大的企
業，擬以5,000 kW以上優先推動。後續將視推動成效與社
會影響，逐步擴大義務對象範圍。 

應履行義務比例(規劃10%)，將綜合評估現行地方推動機制
及企業意見，以優於地方制度的方向制定義務比例。 

有關再生能源義務履行作法，分別有採再生能源設置、購
買再生能源憑證與電力、建置儲能設施及繳納代金等，並
研擬前項作法之計算與換算做法。 

規劃於子法公告後5年內應完成再生能源義務履行。 

用電大戶設置再生能源義務-政策方向 

依媒體資訊整理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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